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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㆒ 般 而 言 ， 疏 浚 沉 積 物 是 為 了 避 免 環 境 風 險 、 預 防 氾

濫 、 維 持 海 港 和 航 道 暢 通 、 應 付 緊 急 事 故 和 保 障 安 全 而 進 行

的 。 本 港 容 納 疏 浚 沉 積 物 的 能 力 有 限 。 現 時 ， 不 受 污 染 的 沉

積 物 會 運 往 長 洲 以 南 、 果 洲 群 島 以 東 、 大 嶼 山 以 北 、 東 龍 州

以 東 、 大 小 磨 刀 以 西 及 青 衣 以 南 的 海 ㆖ 卸 泥 場 卸 置 。 受 污 染

的 沉 積 物 則 只 可 以 在 東 沙 洲 的 密 封 式 海 ㆖ 卸 泥 場 1 傾 倒 。 負
責 管 理 ㆖ 述 卸 泥 場 的 土 木 工 程 署 在 該 等 場 ㆞ 進 行 環 境 監 測

及 審 核 計 劃 ， 並 為 卸 泥 操 作 ㆟ 士 訂 ㆘ 特 定 條 件 ， 以 確 保 海 ㆖

傾 物 活 動 不 會 對 海 洋 環 境 造 成 不 可 接 受 的 影 響 。

3 . 為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及 善 用 卸 泥 場 的 有 限 容 量，政 府 不 鼓 勵

非 必 要 的 沉 積 物 疏 浚 活 動 。除 非 工 程 項 目 倡 議 ㆟ 能 夠 充 分 證

明 確 有 需 要 疏 浚 ， 否 則 政 府 ㆒ 般 不 會 撥 出 場 ㆞ 供 卸 泥 之 用 。

一 九 九 二 年 採 用 的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一 九 九 二 年 採 用 的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一 九 九 二 年 採 用 的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一 九 九 二 年 採 用 的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

4 . ㆒ 九 九 ㆓ 年 ， 政 府 引 進 ㆒ 項 化 學 篩 選 制 度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 )，
作 為 沉 積 物 分 類 的 依 據 。通 過 化 學 篩 選 準 則 的 沉 積 物 可 在 海

㆖ 卸 泥 場 卸 置， 未 能 通 過 準 則 的 沉 積 物 則 必 須 在 密 封 式 卸 泥

場 卸 置 。 此 制 度 按 照 環 境 保 護 署 (簡 稱 「 環 保 署 」 )所 採 用 的

                                                
1密封式海㆖傾倒活動是指在海床挖坑後把受污染的疏浚沉積物棄置在海床坑

內。當海床坑填滿後，我們會蓋㆖潔淨的厚泥層，藉此把污泥與海洋環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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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定 沉 積 物 質 量 準 則， 量 度 沉 積 物 受 七 種 重 金 屬 污 染 的 程 度

以 進 行 分 類 。 這 些 指 定 準 則 是 環 保 署 在 ㆒ 九 九 ㆒ 年 進 行 《 污

染 棄 土 管 理 研 究 》 後 所 制 定 的 。 研 究 在 建 議 化 學 篩 選 制 度

時 ， 已 考 慮 到 八 十 年 代 後 期 本 ㆞ 沉 積 物 的 背 景 質 素 ， 並 參 考

當 時 其 他 主 要 經 濟 體 系 (例 如 美 國 、 加 拿 大 及 荷 蘭 )篩 選 沉 積
物 的 方 法 和 採 用 的 沉 積 物 質 量 準 則 。雖 然 研 究 認 同 本 港 沉 積

物 含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情 況 值 得 關 注， 但 由 於 當 時 本 ㆞ 化 驗 所 的

能 力 有 限 ，加 ㆖ 缺 乏 本 ㆞ 沉 積 物 含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監 測 數 據 ，

所 以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 (簡 稱 「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制
度 」 )並 沒 有 為 有 機 污 染 物 制 訂 任 何 篩 選 準 則。不 過，我 們 採
用 化 學 篩 選 制 度 的 做 法 ，亦 與 當 時 大 部 分 經 濟 體 系 的 做 法 相

若 。 事 實 ㆖ ， 本 港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制 度 所 採 用 的 數 值 標 準 ㆒ 般

較 其 他 主 要 經 濟 體 系 嚴 格 。

  
設 立 新 架 構 的 需 要設 立 新 架 構 的 需 要設 立 新 架 構 的 需 要設 立 新 架 構 的 需 要

5 . 儘 管 直 至 九 十 年 代 ㆗ 期 ， 大 部 分 經 濟 體 系 (包 括 香 港 )都
採 用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來 為 沉 積 物 分 類 ， 他 們 都 普 遍 認 同 由 於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並 未 考 慮 沉 積 物 對 生 物 的 影 響 ， 因 此 這 只 是 衡 量

沉 積 物 對 環 境 的 潛 在 危 害 的 ㆒ 種 間 接 方 法 。 事 實 ㆖ ， 只 有 能

夠 被 海 洋 生 物 吸 收 的 重 金 屬， 才 會 對 海 洋 生 物 及 環 境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 在 這 方 面 ，《 防 止 傾 倒 廢 物 和 其 他 物 料 污 染 海 洋 的

公 約 》 (簡 稱 「 倫 敦 公 約 」 ) 2 的 締 約 國 已 承 認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的 局 限 ， 故 此 ， 他 們 就 管 理 架 構 作 出 檢 討 ， 以 期 提 高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工 作 的 成 效 。

6 . ㆒ 九 九 五 年，倫 敦 公 約 締 約 國 終 於 在 第 十 八 次 協 商 會 議

㆖ 同 意 採 納 ㆒ 套 更 詳 盡 及 科 學 化 的 架 構， 用 以 評 估 擬 傾 倒 於

海 ㆖ 的 疏 浚 物 料 。與 會 國 家 建 議 在 決 定 海 ㆖ 傾 倒 疏 浚 沉 積 物

的 最 恰 當 安 排 時 ， 以 生 物 篩 選 方 法 補 充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 是 項

建 議 已 納 入 倫 敦 公 約 ㆗ 的 《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 內 。

7 . 與 此 同 時 ，我 們 亦 檢 討 了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制 度，結 果 顯 示

由 於 所 採 用 的 化 學 篩 選 準 則 只 限 於 七 種 主 要 的 重 金 屬 ， 而 不

包 括 其 他 可 能 構 成 環 境 問 題 的 污 染 物 (例 如 有 機 污 染 物 )， 所
以 該 沉 積 物 分 類 制 度 有 需 要 作 進 ㆒ 步 改 善 。 此 外 ， 由 於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並 未 考 慮 沉 積 物 對 生 物 的 影 響， 部 分 在 密 封 式 卸 泥

場 傾 倒 的 沉 積 物 應 可 在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 而 不 會 對 環 境 帶 來

不 可 接 受 的 影 響 。 檢 討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若 我 們 只 繼 續 依 賴 化

學 篩 選 方 法，便 會 提 早 用 盡 密 封 式 海 ㆖ 卸 泥 場 的 有 限 容 量 ，

                                                
2倫敦公約是管制海㆖卸物造成污染的國際公約。該公約在㆒九九七年以前已適

用於香港，自㆒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經㆗央政府批准延續適用。



而 這 種 場 ㆞ 原 本 只 應 用 作 傾 倒 高 度 污 染 的 沉 積 物 。

8 . 因 應 《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 的 公 布 及 (㆖ 文 第 七 段 所 述 的 )
檢 討 結 果，我 們 認 為 要 加 強 保 護 海 洋 環 境，香 港 便 須 依 循《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 訂 定 的 方 向 ， 即 在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 ㆗ ， 同 時

採 用 生 物 及 化 學 篩 選 方 法 。

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

9 . 在 ㆒ 九 九 七 年，環 保 署 與 土 木 工 程 署 開 始 發 展 ㆒ 個 符 合

《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各 項 新 規 定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 。 根 據 檢

討 結 果， 環 保 署 向 倫 敦 公 約 屬 ㆘ 的 科 學 小 組 提 交 了 擬 議 新 架

構 以 供 參 閱 ， 並 獲 得 稱 許 。 另 外 ， 擬 議 新 架 構 亦 於 ㆒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提 交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簡 稱 「 環 諮 會 」 )考 慮 。 環 諮 會
贊 成 採 用 擬 議 架 構 ， 並 建 議 盡 早 落 實 。 其 後 ， 環 保 署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再 次 向 倫 敦 公 約 屬 ㆘ 的 科 學 小 組 提 交 資 料 文

件 ， 報 告 新 管 理 架 構 的 最 新 發 展 。

1 0 . ㆓ 零 零 零 年 制 定 的 新 管 理 架 構 嚴 格 遵 循 倫 敦 公 約 ㆗《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 及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3 的 指 引 文 件 的 精 神 。 架 構
的 篩 選 程 序 分 為 ㆔ 層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 )， 即 ：

第 ㆒ 層  — 檢 查 現 有 資 料，以 確 定 是 否 有 足 夠 資
料 數 據 決 定 沉 積 物 是 否 曾 受 污 染 及 適 宜 在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 否 則 ， 便 需 進 行 第 ㆓ 層 評 估 。

第 ㆓ 層  — 在 進 行 第 ㆔ 層 評 估 前，按 指 明 的 化 學
污 染 物 4清 單 進 行 化 學 篩 選，把 沉 積 物 分 為 L (低
污 染 度 )、 M (㆗ 污 染 度 )或 H (高 污 染 度 )㆔ 類 。 L
類 沉 積 物 適 宜 在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 而 M 類 和 H
類 5沉 積 物 則 須 進 行 第 ㆔ 層 評 估 。

                                                
3國際海事組織  (負責執行倫敦公約的機構 )  曾就生物特性技術發出指引文件，

以評估傾入海洋的疏浚沉積物對海洋生物及㆟類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文件建議

若化學及物理的特性不能評估可能造成的影響，則應為疏浚物料進行生物測試。

4指明的化學污染物包括八種重金屬、砷、以及聚芳烴、多氯聯苯和㆔㆜酯錫等

有機污染物。

5所有 H 類沉積物必須經過第㆔層評估，但污染水平低於十倍化學物質低量值的

沉積物除外。



第 ㆔ 層  — 採 用 生 物 篩 選 方 法，評 估 沉 積 物 對 海
洋 生 物 6造 成 的 生 物 影 響，以 決 定 傾 倒 M 類 和 H
類 沉 積 物 的 最 合 適 方 案 。

1 1 . 新 的 管 理 架 構 已 經 引 入 ㆘ 述 的 額 外 保 障 措 施，以 進 ㆒ 步

減 低 環 境 風 險  –

( a )  化 學 篩 選 (第 ㆓ 層 )涵 蓋 更 多 污 染 物 ，較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制 度 (只 包 括 七 種 重 金 屬 )更 為 全 面 ；

( b )  訂 立 化 學 物 質 高 量 值，以 確 保 污 染 度 超 逾 ㆖ 述 量 值

的 沉 積 物 不 准 在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

( c ) 採 用 ㆒ 套 較 其 他 海 外 經 濟 體 系 (例 如 美 國 、 加 拿 大
及 澳 洲 )所 廣 泛 採 用 的 生 物 篩 選 準 則 更 為 嚴 格 的 準
則 ； 以 及

( d ) 採 用 稀 釋 的 樣 本 進 行 生 物 篩 選 ， 以 找 出 受 到 「 嚴

重 」 污 染 的 沉 積 物 ， 這 類 沉 積 物 可 能 須 要 經 過 特

別 處 理 ， 然 後 才 可 在 密 封 式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

1 2 . 總 括 來 說，新 的 管 理 架 構 確 保 只 有 污 染 度 低 或 對 生 物 影

響 極 微 的 沉 積 物 才 會 運 往 海 ㆖ 卸 泥 場 傾 倒 。架 構 亦 保 證 污 染

度 高 或 對 生 物 影 響 大 的 沉 積 物 會 作 密 封 式 處 置， 與 海 洋 環 境

分 隔 ， 或 按 特 殊 情 況 作 出 其 他 特 別 處 置 安 排 。 除 了 本 港 之

外 ， 不 少 海 外 經 濟 體 系 (例 如 美 國 、 加 拿 大 及 澳 洲 等 )均 已 採
用 生 物 篩 選 方 法 評 估 疏 浚 物 料 。 此 外 ， 由 於 內 ㆞ 是 倫 敦 公 約

的 締 約 國 ， 在 它 正 式 確 認 《 ㆒ 九 九 六 議 定 書 》 後 ， 香 港 便 須

貫 徹 議 定 書 的 精 神 。

實 施 新 的 管 理 架 構實 施 新 的 管 理 架 構實 施 新 的 管 理 架 構實 施 新 的 管 理 架 構

1 3 . 在 確 定 本 ㆞ 化 驗 所 具 備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設 備 為 沉 積

物 進 行 生 物 篩 選 後，工 務 局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正 式 發 出 技 術

通 告 ， 宣 布 實 施 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 。 為 了 給 予 已 按 ㆒ 九 九

㆓ 年 的 制 度 施 工 的 工 程 ㆒ 個 適 當 的 過 渡 期 ，技 術 通 告 載 明 新

架 構 以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㆓ 月 ㆔ 十 ㆒ 日 為 分 界 日 期， 凡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㆒ 月 ㆒ 日 或 以 後 展 開 的 工 程， 才 須 按 照 新 管 理 架 構 的 規

定 進 行 沉 積 物 評 估 工 作 及 提 交 沉 積 物 質 量 報 告。 在 諮 詢 過 相

關 的 受 影 響 ㆟ 士 後，屋 宇 署 亦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五 月 透 過 發 出 認

                                                
6生物篩選會量度㆔個品種的海洋生物 (包括端足目動物、多毛目環節動物及雙殼

類動物或棘皮動物 )的生物反應 (生存率、生長率及正常狀態㆘的存活率 )。



可 ㆟ 士 7 作 業 備 考 ， 把 新 架 構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所 有 私 ㆟ 工

程 。該 作 業 備 考 適 用 於 所 有 涉 及 卸 置 疏 浚 沉 積 物 並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㆒ 月 ㆒ 日 或 以 後 展 開 的 私 ㆟ 工 程 。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工 作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工 作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工 作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工 作

1 4 .  目 前 ， 用 以 進 行 生 物 篩 選 的 海 洋 生 物 都 是 外 ㆞ 品 種 。 ㆒
些 學 者 及 環 保 團 體 曾 建 議 採 用 本 ㆞ 品 種 進 行 生 物 篩 選 ， 因 為

這 樣 有 助 進 ㆒ 步 改 善 疏 浚 沉 積 物 對 本 ㆞ 生 態 系 統 影 響 的 評

估 工 作 。 環 保 署 現 正 與 本 ㆞ 的 大 學 合 作 ， 找 尋 本 ㆞ 的 海 洋 生

物 ， 倘 若 找 到 合 適 的 本 ㆞ 品 種 供 例 行 篩 選 測 試 之 用 ， 便 會 制

訂 測 試 方 案 。

1 5 .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監 測 沉 積 物 污 染 水 平 與 生 物 反 應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期 改 進 化 學 篩 選 準 則 ， 並 減 少 日 後 為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沉 積 物 生 物 分 析 的 需 求 。

1 6 . 新 的 沉 積 物 管 理 架 構 將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㆒ 月 ㆒ 日 實 施 當

日 起 計 的 ㆔ 年 後 再 作 檢 討 。

結 語結 語結 語結 語

1 7 . 謹 請 各 委 員 細 閱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7 認可㆟士是指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註冊的建築師、工程師及測量

師。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一九九二年海上卸置疏浚沉積物的分類制度一九九二年海上卸置疏浚沉積物的分類制度一九九二年海上卸置疏浚沉積物的分類制度一九九二年海上卸置疏浚沉積物的分類制度

                 
* 根據㆒九九㆓年的制度，沉積物會按照指定的㆔級質量準則，量度受七種重金
屬污染的程度進行分類。

準備卸置的沉積物準備卸置的沉積物準備卸置的沉積物準備卸置的沉積物

化學篩選化學篩選化學篩選化學篩選

(7 種重金屬 )

未經污染物料未經污染物料未經污染物料未經污染物料

(在 A 類標準內 )*
㆗度污染物料㆗度污染物料㆗度污染物料㆗度污染物料

(在 B 類標準內 )  *
嚴重污染物料嚴重污染物料嚴重污染物料嚴重污染物料

(在 C 類標準內 )  *

海㆖卸置海㆖卸置海㆖卸置海㆖卸置 密封式海㆖卸置密封式海㆖卸置密封式海㆖卸置密封式海㆖卸置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疏疏疏疏浚浚浚浚沉沉沉沉積積積積物物物物的的的的新新新新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架架架架構構構構

第第第第 I 層層層層
以現存的數據研究

第第第第 II 層層層層
化學篩選

數據不足或數據顯示有潛在污染

數據顯示沉積物
的污染程度不高
或並無受到污染

M 類物料
>化學物質低量值及

<化學物質高量值

H 類物料
>化學物質
高量值

L 類物料
<化學物質低量值

>化學物質
低量值10倍

第第第第 III 層層層層
生物篩選

(稀釋測試 )1

第第第第 III 層層層層
生物篩選

第 1 類 -
於海㆖卸泥場卸置

第 1 類 -
於海㆖卸泥場卸置

(專用場㆞ )3

第 2 類 -
密封式海㆖
卸泥場

第 3 類 -

特 別 處 理 /

卸 置2

是

否

不通過通過不通過通過

準準準準備備備備卸卸卸卸置置置置的的的的沉沉沉沉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1 稀釋測試是把測試沉積物混合九份參照沉積物，以評估沉積物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

的生物影響。

2 特別處理 /卸置工作包括把沉積物預先進行穩定或密封，然後運往堆填區 /密封式海

㆖卸泥場卸置。

3 監測即將設於大小磨刀以北的專用場㆞，以確保卸置工作不會對海洋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


